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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7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堂堂且:易卡拉欣·阿卡杜勒一阿齐兹·奥马尔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事2L飞言

1 . .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是按照大

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45 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内的。

2. 大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依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将该项目列入议程，并在同日举行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将它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审议a

3. 关于这个项目，第六委员会收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

会的报告>> 1 以及秘书长的报告(A/33/65 )，内载一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2/45

号决议第 5 段规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委员会也收到一个会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一封信(A/33/206和 Corζ1 (仅有法文本)誉，转送一九

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只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文件。

4. 第六委员会在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举行的第二十次至第二十六次，

第二十八次至第三十次，第三十三次，第五十六次和第六十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 (ι/C. 6/33.月乌 20 至 26， 28 至 30， 33, 56 和 60) 载有

审议该项目期间发言的各国代表的意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3 号>> (A/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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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五十六次会议上，菲律宾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本项目

的决议草案 (A/C. 岛/33/L. 8) 其提案国如下: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巴巴多其厅、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厄瓜多尔、埃及、

加纳、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象牙海岸、日本、马达加斯加、墨西哥、尼泊

尔、新西兰、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塞内

加尔、新加坡、西班牙、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太国、多哥、突尼

斯、委内瑞拉、二也门、南易拉夫和扎伊多3 后来乍得、智利、印度、-约旦J 毛里塔

尼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和斯威士兰也加入为提案固。

6. 第六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提出的一份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的说明(乌/气 6/33/主 10 )0 

.7 .第六委员会在十一月三十日第六十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决议

草案 ν'C. 6/3 3/1i 8 (参看下面第8 段)。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色列、喀

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荷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

塞拉利昂等国代表对此发了言。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8.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重申其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列的宗旨和原则的支持，

回顾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992 (x) 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第

2285(XX工工)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2552(XX工 V}是一九七0年十二

月十一日第2697 (XXV)号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968(XXV工工)号和一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349(XX工 X} 号等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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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旦旦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2925(XXV口)
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第3073 (XXVIII) 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2 (XXIX) 号等决议，

尤其回顾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十我目第 3499 (xxx)号决议、及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31/28 号和一

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45号决议，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

注意到在执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方面已有了进展.

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与其他有关国家举行会前协商在邦助完成它的任务方面

可能会具有重要性，

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交给它的任务，

1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2.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按照交给它的下列任务规定.继续工作:

作) 编列在委员会中已经提出或将要提出的建议，并指出已经引起特别的注意

的各项建议;

(b) 审查在委员会中已经提出或将要提出的建议，以便对可能取得普遍协议的领

域优先审议;

3. 请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

(a) 完成编列和审查各会员国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所提的建议;

(b) 继续进行关于各会员国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所提建议的工作，以期

编列和审查这些建议;

(c) 审议各会员国就联合国现行程序的合理化购问题所提的建议，然后并审议

关于其他议题的任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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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特别委员会铭记，在达成普遍协议对它的工作结果有重大关系时，务要

达成普遍协议;

5. 促请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为执行所负任务而进行的工作;

6. 请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xXX)号决议的规定，提出意见和建议，或

在它们认为必要时，作最新的补充;

7.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域包括编制委员会全部会议的简要记录;

8.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工作报告;

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